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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 

據王立夫陳訴，臺南縣政府於民國（下同）96年辦

理新營地區地籍圖重測作業，其母親王邱麗金所有重測

前坐落新營市新營段512-97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

面積52平方公尺，重測後竟成35平方公尺，其認為該府

辦理重測作業不當，致權益受損，與鄰地亦迭生糾紛，

爰陳請本院調查。案經委員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

如后： 

一、臺南縣政府辦理系爭土地地籍調查作業時，於通知土

地所有權人前，未能依規執行有關註記相關資料於地

籍調查作業使用之地籍圖等準備程序，核有怠失： 

(一)按「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」（下稱重測作業

手冊）第7章地籍調查規定略以：「705節－通知：

一、通知前之作業準備。（一）……。（三）註記

相關資料於地籍調查作業使用之地籍圖：將各宗土

地之所有權人姓名及查閱歷來複丈圖上所查註經

界尺寸等資料，予以註記在地籍調查界址查註圖上

，並就都市計畫所辦地籍逕為分割之界線及未登記

土地者，以不同顏色標示之，備供實地調查作業之

參考。」惟據陳訴人陳訴，臺南縣政府於辦理系爭

土地地籍調查時，並未依上述規定，查閱系爭土地

歷來複丈圖上所查註經界尺寸等資料，予以註記在

地籍調查界址查註圖上。 

(二)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地籍調查界址查註圖係供

重測人員辦理實地地籍調查時，現場將土地所有權

人所指界址依地號分別記載，以比對相鄰土地所指

界址是否正確。本案地籍調查人員依規定將各宗土

地之所有權人姓名註記於地籍調查界址查註圖，以

利實地地籍調查作業之進行。又依重測作業手冊

703節－作業準備：四、提供作業資料：(三)地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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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重測展辦時，地政事務所應就重測區範圍內之土

地複丈圖表予以彙整或影印，交由重測作業單位使

用，並提供複丈圖之索引資料供查閱使用。歷年複

丈成果圖所註記經界尺寸等資料，係戶地測量人員

進行內業套圖及面積分析時參考依據，本案戶地測

量人員依規定製作複丈圖索引資料，作為套圖及面

積分析之參考云云。 

(三)經核重測機關於辦理系爭土地地籍調查作業時，本

應就重測區範圍內之土地複丈圖表予以彙整或影

印，並製作索引資料以利查閱使用，此為重測作業

手冊所訂應執行作業準備程序之一。惟臺南縣政府

辦理系爭土地地籍調查作業時，卻認為完成前揭程

序事項，即為完成「查閱歷來複丈圖上所查註經界

尺寸等資料，予以註記在地籍調查界址查註圖上」

之通知前準備工作，其便宜行事之作法，顯已違反

該手冊之規定，核有怠失。 

二、臺南縣政府就系爭土地圖形變動及面積增減原因，未

通知陳訴人之母親予以詳細說明，致迭生爭議，影響

政府公信力，核有違失：  

(一)按重測作業手冊第 8 章界址測量規定略以：「813

節－檢核、分析：二、分析：（一）地籍調查表中

界址記載為『參照舊地籍圖逕行施測』或『待協助

指界』者，應就整個坵塊中各宗土地面積增減情形

，分析其面積增減原因，決定是否需重新套繪；若

一宗土地因經土地所有權人指定部分界址，而造成

圖形變動，得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予以詳細說明，其

需要辦理補正者，應辦理地籍調查補正。（二）面

積增減差異較大者應分析其原因，必要時得通知土

地所有權人予以說明，其經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

重新指界補正者，依其補正結果辦理。」據陳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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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訴，臺南縣政府於協助指界時，對系爭土地與鄰

地界址所生爭議，曾稱將加以研究，但之後並未通

知其母親予以說明。 

(二)依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重測人員辦理系爭土地

地籍調查時，依土地所有權人所指界址進行實地測

量，經參考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料，進行大範圍

套圖及面積分析後發現，本案土地南北向實地距離

較圖上尺寸為小，致系爭土地圖形變動及面積減少

(重測前面積52平方公尺，重測協助指界後37.6平

方公尺)，而重測人員於協助指界時，曾向系爭土

地所有權人詳予說明云云。 

(三)經核臺南縣政府辦理系爭土地地籍調查時，即因鄰

地所有權人不知界址所在而無法指界，乃由該府辦

理協助指界，以釐清系爭土地與鄰地之界址。換言

之，本案陳訴人之母親與鄰地所有權人皆對界址位

置本存有爭議，然經該府辦理協助指界後，卻無法

解決陳訴人之母親對於界址所在之疑義，甚至系爭

土地重測後之面積減少多達14.4平方公尺，較重測

前之面積減少約4分之1，此已造成陳訴人與其母親

強烈質疑該府重測作業之正確性及嚴謹度，且陳訴

人之母親與鄰地所有權人迭生界址糾紛。惟該府竟

坐視爭議持續存在，未就圖形變動及面積增減原因

，再主動通知其母親予以詳細說明、釋疑，致影響

政府公信力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臺南縣政府未依規將土地面積增減原因註記於面積

計算表（簡表）之備註欄內，核有怠失： 

(一)按重測作業手冊第8章界址測量規定略以：「813節

－檢核、分析：二、分析：……（三）面積增減原

因應註記於面積計算表（簡表）之備註欄內，以供

公告時向土地所有權人解說用。」惟據陳訴人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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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臺南縣政府辦理土地重測界址測量時，未依前揭

規定將土地面積增減原因註記於面積計算表（簡表

）之備註欄內，供公告時向其土地所有權人解說。 

(二)依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按「地籍圖重測結果

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形，

依據面積計算表編造下列清冊：一、重測結果

清冊。……前項第一款重測結果清冊包括新舊

地號及面積對照表。……」為「地籍測量實施規

則」第198條所明訂。次按面積計算表係記載各界

址點之點號、坐標、距離及方位角，重測前、後面

積及其較差，為重測公告期滿後重測單位移送地政

事務所保管之測量成果資料，作為日後辦理重測成

果更正之參考資料。是以，重測公告期間土地所有

權人可由閱覽重測結果清冊得知重測前後面積增

減情形，相關法令並未規定應另行製作面積計算表

(簡表)，且公告時，倘其土地所有權人對重測成果

有疑義，重測人員皆當場以電腦向其說明重測前後

地籍線差異情形及重測前後面積增減原因云云。 

(三)經核重測辦理土地界址測量時，重測土地面積增減

原因應註記於面積計算表（簡表）之備註欄內，以

供公告時向土地所有權人解說之用，此於重測作業

手冊訂有明文。惟臺南現政府未能確實依規齊備應

公告解說之資料，致民眾無法由應公告之資料獲知

其土地面積增減原因，因而質疑該府重測結果之正

確性。迨本院調查時，該府猶以「重測公告期間土

地所有權人可由閱覽重測結果清冊得知重測前後

面積增減情形，相關法令並未規定應另行製作面積

計算表(簡表)」等語辯稱，此均足徵該府辦理重測

作業程序鬆散，洵有怠失。 

四、臺南縣政府在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對界址尚存有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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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形下，即率爾協助鄰地所有權人埋設土地界標，

實有未當： 

(一)按重測作業手冊第7章地籍調查規定略以：「707節

－界標埋設：……二、埋設界標之時機：（一）地

籍調查時，各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一致，或因界址爭

議經過協調、協助指界而確定之點位，應由土地所

有權人埋設土地界標。」同手冊第9章協助指界規

定略以：「906節－實地協助指界：二、實地測設

：……（三）埋設界標：所測設之界址點與相鄰已

知點之相關位置，經檢查無誤，並向雙方土地所有

權人說明認同後，即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於測設之點

位上埋設土地界標，如實地無法設立界標或土地所

有權人不配合埋設土地界標，應於地籍調查表或地

籍調查補正表註明之。」惟據陳訴人陳訴，臺南縣

政府辦理系爭土地協助指界時，未經其母親與鄰地

512-37、512-38、512-6等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之同

意，即協助鄰地所有權人埋設土地界標。 

(二)依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重測人員於96年7月6日

辦理協助指界時，依套圖及面積分析後之測量成果

進行實地測設界址，同意協助指界之土地所有權人

於重測人員測設界址位置，自行埋設鋼釘。惟系爭

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重測人員測設界址位置，重測

人員當場告知可另行指界。又重測人員辦理協助指

界時，倘測設之界址點附近無障礙物，均有埋設界

標。惟512-6地號土地之F界址點，因系爭土地所有

權人無法配合清除障礙物，致未能埋設界標，相關

界標埋設情形均記載於地籍調查表或補正表云云

。復據該府於本院約詢時表示，辦理協助指界時，

根據套圖結果，系爭土地之鄰地所有權人同意協助

指界成果，故協助鄰地所有權人於最西側之點位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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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鋼釘，其餘點位因難以埋設鋼釘，故以噴漆方式

標示界址點。只要一方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協助指界

成果，該府即協助埋設界標，此為必要之程序，因

埋設界標後，始有認同界址與否之問題，陳訴人之

母親如不同意協助指界之成果，可另行指界云云。

惟本院詢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表示，協助指界時

，重測人員係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指出界址點，若雙

方認同，即協助雙方埋設土地界標，並非由重測人

員埋設界標，重測人員僅係基於協助之立場協助雙

方土地所有權人指出界址。 

(三)經核，按重測作業手冊之規定，重測人員辦理協助

指界時，有關界標之埋設程序，係經各土地所有權

人界指一致，或因界址爭議經過協調、協助指界確

定之點位，並向雙方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認同後，應

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土地界標。惟臺南縣政府辦理

協助指界時，在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對界址點位仍存

有疑義之情形下，未依前揭規定妥善處理界址爭議

及界標埋設程序，即率爾協助鄰地所有權人埋設界

標，實有未當。 

五、臺南縣政府不當要求陳訴人之母親提供系爭土地複

丈成果圖，核有未洽： 

(一)按重測作業手冊第7章地籍調查規定略以：「703節

－作業準備：四、提供作業資料……(三)地籍圖重

測展辦時，地政事務所應就重測區範圍內之土地複

丈圖表予以彙整或影印，交由重測作業單位使用，

並提供複丈圖之索引資料供查閱使用。」惟據陳訴

人陳訴，臺南縣政府辦理協助指界時，未依前揭規

定準備89年時辦理系爭土地複丈之複丈圖，反要求

其母親提供該複丈成果圖。 

(二)依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96年7月6日實地協助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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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前，重測人員均會參考重測前地籍圖、歷年複丈

成果及現地使用情形，進行套圖及面積分析，系爭

土地89年複丈成果圖亦為套圖參考圖籍之一。又協

助指界時，陳訴人之母親當場曾向重測人員說明其

有系爭土地89年複丈成果圖，因該成果圖於重測準

備作業時已整理作為套圖參考圖籍之一，重測人員

欲瞭解陳訴人之母親是否確有該成果圖，乃口頭請

其提供云云。 

(三)經核，按重測作業手冊之規定，臺南縣政府辦理重

測前，本應將系爭土地89年複丈成果圖作為套圖參

考圖籍之一。臺南縣政府雖稱重測人員均會參考相

關資料，進行套圖及面積分析，而系爭土地89年複

丈成果圖亦為套圖參考圖籍之一等語。然重測人員

於陳訴人之母親口頭提示其有系爭土地89年複丈

成果圖之際，竟以「欲瞭解陳訴人之母親是否確有

該成果圖」為由，請其提供複丈成果圖，此舉非但

造成陳訴人質疑該府違反首揭規定，甚至益增陳訴

人及其家人對該府未能確實嚴謹辦理重測相關作

業之怨懟，實有未洽。 

六、臺南縣政府於辦理協助指界後，未能依規製作系爭土

地地籍調查補正表，洵有違失：  

(一)按重測作業手冊第9章協助指界規定略以：「907節

－協助指界後之處理：二、地籍調查（補正）表之

整理、審核：協助指界完成後，地籍調查表或地籍

調查補正表應依規定送審。」惟據陳訴人陳訴，臺

南縣政府辦理協助指界時，僅製作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協助指界之鄰地512-38、512-6、512-37地號地

籍調查補正表，並未製作系爭土地協助指界成果之

地籍調查補正表，致無法於補正表中表達其母親不

同意協助指界之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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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依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土地所有權人如不同意

實地協助界結果時，依規定仍需製作地籍調查補正

表，由重測人員將本案處理方式及法令依據，敘明

於地籍調查補正表中之處理意見欄後核章，無需土

地所有權人蓋章。又96年7月6日實地協助指界時，

陳訴人之母親不同意協助指界成果，重測人員為維

護其權益，曾請其考慮後再通知是否另行指界。因

此，當日重測人員並未製作該土地之地籍調查補正

表，並俟陳訴人於96年9月3日另行指界後，製作補

正表云云。 

(三)經核，按重測作業手冊之規定，重測機關協助指界

完成後，應依規定將地籍調查補正表送審。復臺南

縣政府亦坦承，土地所有權人如不同意實地協助指

界結果時，依規定仍需製作地籍調查補正表。惟該

府辦理系爭土地協助指界後，陳訴人之母親不同意

其協助指界成果，並考慮另行指界，該府卻以「維

護其權益，曾請其考慮後再通知是否另行指界」為

由，未能依規製作地籍調查補正表，洵有違失。 

七、臺南縣鹽水地政事務所未依規定處理陳訴人申請相

關圖資，肇民怨迭生，洵有違失： 

(一)按「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」第18條規

定：「土地複丈分割原圖不得對外印發，但因訴訟

需要，當事人得請求法院逕向該管地政事務所調閱

。」又按「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四十六條之三

執行要點」第18點規定略以：「核發重測前地籍圖

謄本，應於謄本上註明原地籍圖已停止使用，本謄

本僅供參考字樣。」 

(二)查陳訴人曾於97年3月18日赴鹽水地政事務所申請

新營段512-97地號於77年間分割自同段512-1地號

時之「土地複丈分割原圖」謄本，以作為土地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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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糾紛調解及司法訴訟之用，惟遭該事務所拒絕

。翌日，其再赴該事務所申請分割當時之「土地複

丈分割成果圖」，該事務所同意所請，將「土地複

丈分割原圖」影本核發與陳訴人。嗣陳訴人無法辯

識該影本標示之細部資訊，爰向該事務所申請閱覽

與拍攝「土地複丈分割成果圖原圖」，遭該事務所

以該圖係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及「辦理土地複

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」第18點，政府機關作成意

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，以及土地複丈分割原圖

不得對外印發等規定，不予同意。 

(三)次查陳訴人於97年3月19日同時另申請閱覽與拍攝

系爭土地等地號之地籍原圖，惟該事務所認為其係

申請拍攝地籍原圖，無法依前揭執行要點之規定，

加註「原地籍圖已停止使用，本謄本僅供參考字樣

」之用語，故不予同意。陳訴人旋於同日向臺南縣

政府提起訴願。嗣該事務所於97年4月1日函陳訴人

，告知得申請地籍原圖謄本代替拍攝，其遂於同年

月7日向該事務所申請閱覽地籍原圖及申請地籍原

圖謄本，惟該事務所竟稱僅能申請經過數化之地籍

圖謄本，非其所閱覽之地籍原圖謄本。之後陳訴人

再與該事務所協商，並於同年月22日獲發地籍原圖

謄本，其遂於5月14日撤回所提之訴願。 

(四)綜上，起初陳訴人向鹽水地政事務所申請核發系爭

土地「土地複丈分割原圖」謄本時，該事務所依前

揭補充規定，未予同意，確依法有據。惟陳訴人再

申請核發「土地複丈分割成果圖」時，該事務所本

應另行製作成果圖後再行提供，竟便宜行事，將「

土地複丈分割原圖」之影本核發與陳訴人，致衍生

後續諸多爭議。又陳訴人向該事務所申請閱覽與拍

攝系爭土地等地號之地籍原圖同時，該事務所本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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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依前揭執行要點之規定，提供註明「原地籍圖已

停止使用，本謄本僅供參考字樣」等語之地籍原圖

謄本，卻迨至陳訴人提起訴願及經過協商後，始同

意核發，增加人民負擔，又延宕程序，均有違失。

此亦造成陳訴人後續再向該事務所申請重測過程

中之相關圖表資料時，該事務所雖能以屬「重測作

業程序中之準備資料」而拒絕提供，然已無法令陳

訴人信服，致其機關威信盡失。 

八、臺南縣政府辦理本案重測過程中，相關承辦人員態度

草率顢頇，確有失當： 

本案系爭土地重測前面積為52平方公尺，臺南縣

政府重測協助指界後之面積為37.6平方公尺，所減少

之比例多達1/4，此對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產生極大影

響，因而造成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測過程是否公允之

疑義，實屬人之常情。詎臺南縣政府於辦理重測過程

中，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所提出之相關疑義，竟未能本

於為民服務精神及善盡職責委婉釋明，反以草率顢頇

態度面對民眾，招致更大爭議與民怨；加以該府相關

主管人員於本院約詢時亦自陳：部分人員有態度不佳

之情事，足徵該府相關承辦人員對於本案之行事態度

失當，影響機關形象。 

九、有關陳訴人陳訴本案重測前後，民治路兩側土地面積

變化情形為北方土地之面積減少，南方土地面積增加

乙節，容有誤解： 

(一)據陳訴人陳訴，重測前後，民治路兩側土地面積變

化情形為北方土地之面積減少，南方土地面積增加

。尤其國立新營高中校地重測前面積為43,326.6平

方公尺，重測後面積為43,839.23平方公尺，增加

512.63平方公尺。 

(二)惟據臺南縣政府查復表示，民治路路寛係依都市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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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樁位成果而定，重測時經新營市公所辦理都市計

畫樁清理補建後，並未發現樁位偏差，故路寛並未

發生增減。又重測後，新營高中（民治路以南）之

面積減少416.77平方公尺，並非陳訴人所陳增加

512.63平方公尺，其係因陳訴人抄錄新營高中重測

前登記面積時有誤，該筆土地重測期間辦理合併，

其重測前登記面積尚須計算被合併地號之登記面

積，方為正確云云。復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查復

表示，有關民治路南北兩側土地，依據臺南縣鹽水

地政事務所提供之面積增減圖說分析結果，其南北

兩側土地面積均互有增減，並無陳訴人所述南側均

為增加之事實，至有關民治路路寬與地籍圖及都市

計畫樁位圖，檢測圖說顯示並無變動。另本院卷查

該府所提供之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清冊，新營高中

重測前坐落之地號為新營段505、503-13、507-2、

507-3、512-102地號，面積合計為44,256平方公尺

，前揭地號於重測時合併為505地號，重測後改為

南新段847地號，面積為43,839.23平方公尺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重測前後，並無陳訴人所稱新營高中校

地面積增加512.63平方公尺之情事；且依據重測面

積增減圖說，民治路南北兩側土地面積均互有增減

，並無其所述南側均為增加之事實。故陳訴人陳訴

本案重測前後，民治路兩側土地面積增減情形，容

有誤解。 

十、有關陳訴人陳訴民治路相關都市計畫道路中心樁偏

移乙節，容有誤解： 

(一)據陳訴人陳訴，新營市都市計畫樁位歷次檢測成果

，以測量座標TWD67觀之，中心樁C676與C652做過

修正，對照之下兩者差距為26.6公分與25.6公分，

已影響新舊中心樁連線方位角，又將其數據與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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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對照，前後位置差距達85公分，致影響系爭土

地之經界線。 

(二)惟據新營市公所查復表示，本重測區C676與C652道

路中心樁位重測前後位置並未更動，前臺灣省政府

地政處土地重劃工程規劃總隊引用基準點屬TWD67

座標系統，然重測引用基準點採TWD97座標系統，

因引用基準點之座標系統不同，故前開中心樁新舊

坐標不同並非中心樁作過修正。地籍分割係依都市

計畫樁位成果辦理，民治路於都市計畫發布實施、

地籍分割後，迄今並未辦理都市計畫變更，其中心

樁亦未修正等語。復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查復表

示，都市計畫樁位樁號C676與C652，係於88年由該

中心（前身為臺灣省地政處土地測量局）辦理臺南

縣新營市地籍圖重測時（系爭土地並未坐落於88年

度地籍圖重測區）一併辦理都市計畫樁位清理、補

建、聯測，依當時檢測都市計畫樁位資料顯示，並

無C676與C652之樁位偏差研討案，且樁位成果業經

都市計畫主管單位辦理TWD67坐標成果公告。至於

臺南縣政府於96年辦理地籍圖重測（系爭土地坐落

於96年度地籍圖重測區），其C676與C652等2支都市

計畫樁位，係依據88年度TWD67坐標成果，重新聯

測並改算至TWD97座標系統。又本院調查時，為能

釐清事實，爰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派員實地檢測

C676與C652之樁位，該中心依據陳訴人所提供之坐

標成果，計算C676－C652之方位角及距離，其結果

詳下列「C676－C652樁位之方位角及距離分析表」

。該中心並表示，有關系爭土地附近都市計畫中心

樁C676與C652樁位坐標成果重測後經改算為TWD67

及TWD97兩種坐標成果，其TWD67坐標成果與臺灣省

政府土地重劃工程規劃總隊(目前已改制為內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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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重劃工程處)之成果不同，惟由分析表觀之，

其實際之樁位距離及方位角並無明顯差異。經分析

應係據以測量之控制點有所不同所致，並非陳訴人

所陳其中心樁位成果已做過修正，且陳訴人依當時

公告之不同坐標系統之成果，將坐標值直接加減得

出差距達26.6公分與25.6公分，致影響重測數據對

照前後位置達85公分，其計算式並非正確，復經該

中心實地檢測中心樁C676與C652附近之建物及土

地使用現況亦符合都市計畫樁位圖成果，應無陳訴

人所稱之都市計畫道路邊界變化情形發生，與其土

地重測前後面積之差距應無關聯等語。 

C676－C652 樁位之方位角及距離分析表 

樁位編號 

A 

TWD97 
(96 年重測) 

B 

TWD67 

(新營市公所) 

C 

TWD67 

(省政府規劃總隊) 

方位角(度-分-秒) 

(距離 M) 

方位角(度-分-秒) 

(距離 M) 

方位角(度-分-秒) 

(距離 M) 

C676-C652 
86-03-38 

(62.006M) 

86-03-47 

(62.003M) 

86-04-52 

(61.997M) 

(三)綜上，本案業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派員實地檢測

C676與C652之樁位成果，實際之樁位距離及方位角

並無明顯差異，且經實地檢測該等中心樁附近之建

物及土地使用現況亦符合都市計畫樁位圖成果，故

陳訴人陳訴民治路前揭都市計畫道路中心樁偏移

乙節，容有誤解。 

十一、本案界址爭議應由司法途徑解決： 

(一)按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：「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

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，自行

設立界標，並到場指界。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

界者，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：一、鄰地界址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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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現使用人之指界。三、參照舊地籍圖。四、地方

習慣。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

址爭議時，準用第59條第2項規定處理之。」同法

第59條規定：「土地權利關係人，在前條公告期間

內，如有異議，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(市) 地政機

關以書面提出，並應附具證明文件。因前項異議而

生土地權利爭執時，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(市) 地

政機關予以調處，不服調處者，應於接到調處通知

後15日內，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，逾期不起訴者，

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。」復按「土地法第四十六條

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」第4點規定：「

重測地籍調查時，土地所有權人均到場而不能指界

者，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參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

靠資料，協助指界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（一）土

地所有權人均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者，視同其自

行指界。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助指界之結

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，應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

規定予以逕行施測。（三）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協

助指界之結果而產生界址爭議者，應依土地法第46

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調處。」同要點第16點第 2項

規定：「界址爭議經法院判決確定後，應即據

以施測，並將施測結果公告。」  

(二)查系爭土地與鄰地因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指

界不一致而產生界址爭議，歷經臺南縣不動產糾紛

調處委員會召開3次調處，然土地所有權人無法達

成協議，遂由調處委員予以裁處。惟系爭土地所有

權人（即陳訴人之母親）不服調處結果，遂向臺灣

臺南地方法院提起確定經界之訴，業經該院於97年

12月30日判決在案，惟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不服該

院判決結果，已再提起上訴。經核本案土地所有權



15 

 

人對於重測所發生之界址爭議，依首揭規定，業經

臺南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進行3次調處，惟調

處委員因無法達成協議而逕予裁處，其程序尚難認

有不妥或不公之處。倘土地所有權人質疑調處結果

之公平性，依程序應訴請司法機關處理。 

 

 


